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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貴府建請修正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第4條規定案，

復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01年5月16日府社救字第1010056571號函。

二、有關寢室隔間高度應與天花板密接1節，按老人福利機構

設立標準第4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規定，係因依建築技術

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23款規定，分間牆係指「分隔

建築物內部空間之牆壁」。老人福利機構依其使用性質及

規模，各防火區劃內之分間牆應以不燃材料建造；另同編

第46條亦規定分間牆應為無空隙、無害於防音之構造，並

應為直達樓地板或屋頂之牆壁；又考量機構住民間之感染

控制，寢室隔間與天花板密接後，如有傳染性疾病發生時

，較不易造成機構群聚感染。爰此，此規定係為保障住民

之健康及生命安全，而依同款第1目已規定寢室應有良好

通風及充足光線，有關考量整體採光及方便照顧住民與寢

室隔間高度應密接之關係為何，請敘明；另如有修正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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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亦請提供符合上述立法意旨及修正考量之建議條文供參

。

三、另有關相鄰2床為直角是否距離仍須達80公分以上1節，按

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第4條第1項第1款第3目有關「床邊

與鄰床距離至少80公分」，此規定旨在規範床與床之距離

，用意為考量工作人員服務方便性及輪椅出入所需空間，

及確實保障入住老人個人隱私空間，避免院民互相干擾，

與貴府所提建議修正之考量並無二致。爰此，相鄰2床為

直角，仍應距離80公分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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